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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3）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其他业务开展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后，是否存

在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组管理办法》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有关规定。 请财务顾问发表

意见。

回复：

一、主要客户构成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时间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东风马勒

2020年

1-3月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3,521.88 20.48%

2 C/O�PSA�COMPTABILITE�FOURNISSEURS 3,176.56 18.47%

3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1,751.86 10.19%

4 东风延锋（十堰）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1,328.05 7.72%

5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1,307.60 7.60%

合计 11,085.94 64.47%

2019年度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22,396.87 17.78%

2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14,800.80 11.75%

3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12,271.98 9.74%

4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10,404.84 8.26%

5 东风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9,617.64 7.64%

合计 69,492.13 55.17%

2018年度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29,595.65 23.93%

2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14,946.64 12.09%

3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13,718.14 11.09%

4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9,256.19 7.48%

5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8,169.33 6.61%

合计 75,685.95 61.20%

上海弗列加

2020年

1-3月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4,110.08 20.21%

2 康明斯滤清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2,759.22 13.57%

3 康明斯滤清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702.86 8.37%

4 广西柳州市思特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012.15 4.98%

5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934.85 4.60%

合计 10,519.15 51.72%

2019年度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24,218.73 21.93%

2 康明斯滤清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13,222.38 11.97%

3 康明斯滤清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6,218.34 5.63%

4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6,198.91 5.61%

5 十堰市东鑫旺工贸有限公司 3,650.61 3.31%

合计 53,508.97 48.45%

2018年度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27,336.19 20.79%

2 康明斯滤清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18,356.31 13.96%

3 康明斯滤清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6,717.31 5.11%

4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5,863.92 4.46%

5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5,107.06 3.88%

合计 63,380.79 48.21%

东风汤姆森

2020年

1-3月

1 Modine�Uden�B.V. 935.39 12.97%

2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811.79 11.26%

3 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司 331.90 4.60%

4 Modine�Manufacturing�Co. 312.42 4.33%

5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294.13 4.08%

合计 2,685.61 37.25%

2019年度

1 Modine�Uden�B.V. 3,934.98 9.24%

2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3,298.48 7.75%

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2,696.98 6.34%

4 摩丁热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308.70 5.42%

5 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司 2,007.91 4.72%

合计 14,247.06 33.47%

2018年度

1 Modine�Uden�B.V. 3,575.22 8.40%

2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775.88 6.52%

3 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司 2,738.92 6.44%

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2,258.11 5.31%

5 摩丁热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130.17 5.00%

合计 13,478.29 31.67%

东森置业

2020年

1-3月

1 上海伟世通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145.80 100.00%

2019年度 1 上海伟世通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435.98 100.00%

2018年度 1 上海伟世通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284.70 100.00%

东风佛吉亚排

气技术公司

2020年

1-3月

1 东风佛吉亚（襄阳）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1,401.76 100.00%

2019年度 1 东风佛吉亚（襄阳）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11,413.56 100.00%

2018年度 1 东风佛吉亚（襄阳）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859.90 100.00%

东风佛吉亚襄

阳公司

2020年

1-3月

1 武汉佛吉亚通达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1,208.20 78.75%

2 派格丽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93.31 12.60%

3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113.68 7.41%

4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9.72 0.63%

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4.34 0.28%

合计 1,529.25 99.67%

2019年度

1 武汉佛吉亚通达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10,688.79 65.19%

2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4,736.27 28.89%

3 派格丽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883.83 5.39%

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81.83 0.50%

5 广州日产通商贸易有限公司 3.37 0.02%

合计 16,394.09 99.99%

2018年度

1 武汉佛吉亚通达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853.35 91.03%

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58.47 6.24%

3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20.70 2.21%

4 广州日产通商贸易有限公司 4.87 0.52%

合计 937.39 100.00%

东风富奥

2020年

1-3月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1,221.99 50.32%

2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568.78 23.42%

3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168.74 6.95%

4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167.80 6.91%

5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102.03 4.20%

合计 2,229.34 91.80%

2019年度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6,707.21 47.75%

2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3,945.56 28.09%

3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1,245.60 8.87%

4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736.80 5.25%

5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东风粉末冶金

公司

414.77 2.95%

合计 13,049.94 92.91%

2018年度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975.84 54.54%

2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543.27 30.36%

3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161.43 9.02%

4 东风轻型发动机有限公司 48.15 2.69%

5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东风粉末冶金

公司

44.14 2.47%

合计 1,772.83 99.07%

东风辉门

2020年

1-3月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1,599.81 53.97%

2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1,033.53 34.87%

3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53.10 1.79%

4 辉门东西（青岛）活塞有限公司 52.46 1.77%

5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4.80 0.84%

合计 2,763.70 93.24%

2019年度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6,765.03 45.46%

2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5,663.94 38.06%

3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333.07 2.24%

4 辉门东西（青岛）活塞有限公司 240.08 1.61%

5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221.13 1.49%

合计 13,223.24 88.87%

2018年度

1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768.31 48.01%

2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565.26 35.32%

3 辉门东西（青岛）活塞有限公司 64.78 4.05%

4 东科克诺尔商用车制动技术有限公司 23.80 1.49%

5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活塞轴瓦分公

司

0.06 0.00%

合计 1,422.21 88.86%

东风库博

2020年

1-3月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323.28 91.48%

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60 4.13%

3 库博汽车标准配件(昆山)有限公司 7.89 2.23%

4 上海捷柯密封件制品有限公司 7.63 2.16%

合计 353.40 100.00%

2019年度

1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514.36 93.76%

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8.58 5.21%

3 上海捷柯密封件制品有限公司 3.82 0.70%

4 东风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传动轴工厂 1.86 0.34%

合计 548.62 100.00%

由上表可知，标的公司的主要客户覆盖东风商用车、陕西重汽、北汽福田戴姆勒、东风汽车等知名商用车企业，东风本

田、东风日产、神龙公司等知名乘用车企业，潍柴动力、东风康明斯、广西康明斯、江西五十铃等知名发动机企业，客户资源

较为丰富。

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公允性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东风马勒 8,714.80 50.68% 72,859.68 57.84% 80,605.00 65.18%

上海弗列加 11,996.14 58.98% 63,915.11 57.88% 76,606.60 58.27%

东风汤姆森 1,334.86 18.51% 9,244.10 21.72% 9,479.60 22.27%

东森置业 145.80 100.00% 435.98 100.00% 284.70 100.00%

东风佛吉亚襄阳公

司

1,519.53 99.04% 16,390.72 99.97% 932.53 99.48%

东风佛吉亚排气技

术公司

1,401.76 100.00% 11,413.56 100.00% 859.90 100.00%

东风辉门 2,779.77 93.78% 13,367.33 89.84% 1,422.21 88.86%

东风富奥 2,080.61 85.67% 12,641.93 90.01% 1,611.39 90.05%

东风库博 337.88 100.00% 544.80 100.00% - -

标的公司合计 30,311.14 56.59% 200,813.20 59.64% 171,801.93 56.67%

注1：标的公司合计数未考虑持股比例、合并抵消等影响，为标的公司的加总合计数，后同；

注2：东风库博于2019年10月开始正式运营，2018年度未发生销售、采购，后同。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金额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6.67%、59.64%、56.59%，占比较

为稳定。 由于历史沿承的关系，标的公司与东风公司及其下属整车企业及发动机企业有着多年的配套协作关系，导致关联

销售占比较高。 与整车企业关联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该特点， 本次注入的标的公司关联销售合计比例低

于东风科技以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2018年度、2019年度，同行业大型汽车集团关联的零部件上市公司关联销售金

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公司名称 所属汽车集团 2019年度 2018年度

华域汽车（600741.SH） 上汽集团 58.36% 58.97%

富奥股份（000030.SZ） 一汽集团 76.47% 71.51%

一汽富维（600742.SH） 一汽集团 94.94% 95.43%

东安动力（600178.SH） 长安集团 47.07% 58.75%

东风科技（600081.SH） 东风公司 80.96% 74.79%

平均值 71.56% 71.89%

标的公司合计 东风公司 59.64% 56.67%

2、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服务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例

东风马勒 2,658.44 21.91% 13,799.16 16.07% 12,429.73 14.73%

上海弗列加 4,355.12 29.84% 13,662.11 16.69% 17,415.76 17.98%

东风汤姆森 1.41 0.03% 95.30 0.30% 65.38 0.20%

东森置业 - - - - - -

东风佛吉亚襄阳公

司

1,519.74 100.00% 16,122.13 100.00% 859.90 96.40%

东风佛吉亚排气技

术公司

623.31 42.09% 5,948.79 57.86% 814.67 67.18%

东风辉门 1,871.32 67.25% 11,070.56 87.36% 699.75 49.77%

东风富奥 318.99 18.19% 2,241.71 21.33% 892.51 64.06%

东风库博 6.57 1.73% 148.64 27.28% - -

标的公司合计 11,354.90 28.36% 63,088.40 25.21% 33,177.70 15.20%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服务等金额合计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15.20%、25.21%、28.36%，占比较

低。

（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公允性

1、关联销售

（1）关联销售的主要内容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关联销售的主要关联方以及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销售对象 主要销售产品/服务

东风马勒

东风商用车、东风本田、东风延锋、东风康明斯、神龙公

司

中冷器、散热器、空调总成等

上海弗列加

东风商用车、康明斯滤清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康明

斯滤清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东风康明斯、重庆

康明斯

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机

油滤清器、 油水分离器及相

关滤清器组件等

东风汤姆森

东风日产、Stant�USA�Corporation、 东风康明斯、东

风本田、东风亚普

调温器、炭罐等

东森置业 上海伟世通 厂房租赁服务

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

武汉佛吉亚通达排气系统有限公司、神龙公司、派格

丽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东风日产

汽车排气控制系统

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 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 汽车排气控制系统

东风辉门

东风康明斯、东风商用车、东风康明斯、神龙公司、辉门

东西（青岛）活塞有限公司、东风乘用车

活塞

东风富奥

东风商用车、东风康明斯、东风乘用车、东风轻发、粉末

冶金分公司

机油泵、水泵、电动泵

东风库博

东风商用车、东风汽车、东风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传动轴工厂

钢管、尼龙管

上述主要关联交易中：

1）东森置业主要向东风科技下属合资企业上海伟世通提供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服务。根据上海伟世通合资合同约

定，东风科技作为上海伟世通合资股东应当安排东森置业在上海伟世通合资经营期限内向上海伟世通提供厂房租赁及厂

房所在场地的土地使用权。 因此，东森置业报告期内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00%。

2）零部件集团与佛吉亚中国共同合资成立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 根据零部件集团与佛吉

亚中国的协议约定，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由零部件集团控制，主要从事市场开拓及产品销售；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由

佛吉亚中国控制，主要从事产品生产制造，其生产制造的产品通过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实现对外销售。 因此，报告期内东

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00%，相应地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关联采购占营业成本的比例亦较

高。

除上述公司外，报告期内其他标的公司的关联销售主要为向东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销售汽车零部件。

（2）关联销售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1）标的公司的关联方客户主要为国内知名整车企业，经营情况整体较好，是标的公司的优质客户

东风公司是我国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之一。 多年来，东风公司保持在国内整车市场的领先地位和规模优势，有持续、

稳定的汽车零部件配套需求，是汽车零部件企业的优质客户。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度、2019年度，东风公司

（按集团统计口径）汽车销量分别为383.08万辆、360.87万辆，连续多年占据行业领先地位。 标的公司主要关联方客户东风

商用车、东风本田均为国内知名品牌的商用车、乘用车整车制造商；东风康明斯是主供东风公司及其下属商用车企业发动

机的主要制造公司；东风本田发动机是主供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发动机及相关零部件的主要制造公司，相关客户业务规模

较大，资信情况较好，是标的公司的优质客户。

2）标的公司依靠自身优势，成为东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供应商

标的公司作为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较为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在质量、服务、技术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基于整

车企业在零部件采购环节中通常采用多维度的供应商评价标准对供应商的质量、价格、研发实力、交付能力、服务保障等方

面进行评价和审核，标的公司经过多年经验积累所形成的产品质量、服务、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成为东风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的供应商；此外，标的公司与东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地理位置邻近，具有近地化优势及较强的客户响应能力，东风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亦会优先选择标的公司及其下属的零部件企业。

3）标的公司与东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多年产品配套过程中已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汽车对于安全性、可靠性具有极其严格的标准，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需要履行下游整车厂内部一系列严格、复杂、耗时

的供应商审核程序，并且，汽车零部件产品的定制化需求较强，从产品技术对接到实现批量供货的周期较长，通常需要耗费

较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因此，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一旦与整车厂确立供应关系，整车厂通常不会轻易更换零部件厂商。

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整车厂与标的公司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 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

的配套关系，为整车企业提供了稳定而可靠的零部件供应来源，也为标的公司提供了稳定的业务来源，双方形成了互利合

作的业务关系，这也导致双方持续发生业务往来。

因此，标的公司与东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多年产品配套过程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稳定配套关

系，是互相选择、双方共赢的结果，标的公司的关联销售具备合理性及必要性。

（3）关联销售的公允性

1）定价方式符合市场化原则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关联销售主要为向东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销售汽车零部件。 目前，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较为成

熟，国内零部件的企业较多，东风公司及下属整车及发动机企业在采购零部件时，采用市场化的公平竞争原则，只有具备质

量、服务、技术和价格优势的产品才会被相应的整车及发动机企业所采用。 东风商用车、东风康明斯、东风本田、东风本田

发动机、东风日产、东风延锋等标的公司主要关联方客户以招投标的方式进行新车型、新发动机的零部件采购，后续平台换

代车型及老车型的零部件一般由原有车型的零部件供应商继续提供。 标的公司与上述主要关联方客户的交易遵循市场规

律，产品配套路线的取得是通过竞标方式实现。

一般来说，招投标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主机厂在自身配套零部件供应商体系内选择3－5家具有持续

供货能力和稳定供货质量的供货商作为招标对象，并将需求产品的技术要求、质量要求、产量要求等信息采用“发包”的方

式传递给招标对象；其次，招标对象接到“发包”信息后，根据主机厂的要求组织研发、试产、报价等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

向主机厂提供完整的标书，其中包括设计方案、技术指标、报价资料等；最后，主机厂根据收到的标书，综合考虑供应商产品

质量、价格、供货保证能力等各种因素后，确定最终的供货商与配套的供货量。 在招投标过程中，东风商用车、东风康明斯、

东风本田、东风本田发动机等通常会主动引进东风公司外部的零部件供应商参与竞标，与标的公司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环

境，并在“发包”前先进行详细的市场询价工作，将锁定的目标价信息在“发包” 时传递给招标对象，以维持零部件产品供

应的充分竞争和价格公允。

2）关联销售方独立决策

标的公司的关联销售对象主要为东风公司下属的非全资公司，包括东风商用车、东风康明斯、东风本田、东风本田发动

机、东风日产、东风延锋等，多数为中外合资企业，对外采购及定价的标准及程序较为严格，拥有独立的采购和定价体系，非

单方股东可以独立决定， 其对外采购面向所有供应商采用一致的标准。 标的公司在与竞争对手进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取

得项目订单，符合市场化原则。

3）关联销售定价与第三方定价差异情况

汽车零部件产品具有较强的定制性特点， 零部件企业根据客户特定车型的定制化需求， 确定技术方案并开发相关产

品，因此不同适配车型的零部件产品在材质、性能、工艺难易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且不同型号及规格的产品销售单价

也存在较大差异。 基于上述业务模式和产品特点， 标的公司同时向关联方及第三方客户供应相同或相似细分产品的情况

较少。

报告期内，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中存在向关联方及第三方客户同时供货且产品相对可比的产品的销售价格对比情况如

下：

单位：元/件

报告期 零部件产品

关联方客户销售价格

（A）

非关联方客户销售价格

（B）

差异率

（A-B）/A

2020年1-3月

产品1 145.98 145.99 -0.01%

产品2 95.05 95.05 -

产品3 139.66 139.67 -

2019年度

产品4 145.98 145.99 -

产品5 99.99 99.99 -

产品6 95.05 95.05 -

产品7 103.82 103.82 -

产品8 123.73 123.94 -0.17%

产品9 140.77 140.61 0.11%

产品10 144.13 144.13 -

2018年度

产品11 145.99 145.99 -

产品12 99.99 99.99 -

产品13 95.05 95.05 -

产品14 103.82 103.82 -

产品15 125.45 125.45 -

产品16 142.52 142.52 -

由上表可知，标的公司向关联方客户及非关联方客户销售的产品价格基本接近，具备合理性。

综上，标的公司与东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关联销售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关联方客户

在对外采购时，采用一致的标准，独立决策，标的公司在与竞争对手进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取得项目订单，符合市场化原

则；关联销售定价与第三方定价基本接近，具备商业合理性。

2、关联采购

（1）关联采购的主要内容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关联采购的主要关联方以及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采购对象 主要采购产品/服务

东风马勒

MAHLE�BEHR�SOUTH�AFRICA�(PTY.)�LTD.、德国马勒贝

洱 、 马勒滤清系统 (湖北 ) 有限公司 、MAHLE� BEHR�

LUXEMBOURG�S.AR.L.、MAHLE�BEHR�JAPAN�K.K.

铝散热管、塑料气室、散热器等

上海弗列加

康明斯滤清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东风汽车进出口有限

公司、康明斯亚太有限公司、美国康明斯公司

滤清器部件、滤纸等

东风汤姆森

东风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东风本田、东风佛吉亚（武汉）汽

车部件销售有限公司

传感器、密封圈等

东森置业 无 无

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

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佛吉亚（广州）汽车部件系统有限

公司

汽车排气控制系统

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

司

武汉佛吉亚通达排气系统有限公司、佛吉亚排气系统（上海）

有限公司

净化器总成、 后级消声器分总

成、消声器、排气管等

东风辉门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十堰设计院、东风汽车零部件（集

团）有限公司活塞轴瓦分公司、东风锻造有限公司、辉门东西

（青岛）活塞有限公司、东风有限

厂房建设工程总承包、 锻件毛

坯、热处理委托加工服务、产成

品、存货等

东风富奥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刃量具厂、粉末冶金分公司、东风汤姆森、

东风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泵业工厂、东风（十堰）有色铸件

有限公司

刃量具、驱动齿轮、泵体、密封

圈、调温器、炭罐、电泵压铸件、

存货等

东风库博 东风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泵业工厂 水电租金、存货等

（2）关联采购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服务等金额合计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15.20%、25.21%、28.36%，占比较

低。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关联采购主要为采购生产经营所需的部件、原材料及产成品等。 为匹配特定产品需求，标的公

司通过向关联方采购符合特定生产要求、质量标准的部件或原材料，以满足零部件产品的技术及性能要求，有利于保证产

品质量、产品供应的稳定性，具备商业合理性。 此外，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向关联方的采购系根据合资公司业务安排，东风

佛吉亚襄阳公司主要负责市场拓展及销售，向关联方采购产成品后实现对外销售，符合合资双方股东利益。

（3）关联采购的公允性

1）定价方式符合市场化原则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主要为满足生产经营所需，匹配特定产品需求的原材料、部件及相关产成品等，相关

采购不存在同时向关联方及第三方供应商采购相同或相似产品的情形。 相关关联采购遵循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采购价格

基于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交易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具体说明如下：

①对于需符合产品特定生产要求、质量标准的原材料、部件等关联采购，关联采购价格主要依据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合

理成本费用的基础上双方协商合理的利润确定；

②对于产成品的关联采购，关联采购价格主要在产品对外销售的价格基础上，经双方协商，考虑一定的利润率水平确

定，并依据产品对外销售价格的变动相应调整。

除上述关联采购外，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厂房建设工程总承包服务、存货等，系偶发性关联采购，具体情

况如下：

①东风辉门向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十堰设计院进行关联采购，主要为新工厂的厂房建设工程总承包服务，东风辉

门采取招投标方式确定供应商及采购价格；

②东风辉门、东风富奥、东风库博承接业务过程中，向关联方采购存货等，该等关联采购价格主要依据第三方评估机构

对相关资产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2）标的公司独立决策

存在关联采购的标的公司均为合资公司，且日常关联采购规模相对较大的为东风马勒、上海弗列加2家合营企业，合资

公司对外采购及定价的标准及程序较为严格，拥有相对独立的采购和定价体系，非单方股东及关联方可以独立决定，其对

外采购需履行标的公司相关审批程序。

综上，标的公司的关联采购主要系生产经营所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市场化原则，交易定价具有公允性。

三、本次交易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比例，符合《重组办法》中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销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标的公司合计 30,311.14 56.59% 200,813.20 59.64% 171,801.93 56.67%

上市公司 66,453.56 72.63% 528,692.93 80.96% 499,109.03 74.79%

关联采购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例

标的公司合计 11,354.90 28.36% 63,088.40 25.21% 33,177.70 15.20%

上市公司 28,579.08 35.41% 175,506.97 32.16% 143,506.66 25.80%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合计关联销售、关联采购比例均低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比例。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金

额

66,453.56 69,350.26 528,692.93 540,040.35

营业收入 91,493.61 100,383.35 653,051.28 712,442.62

占营业收入比例 72.63% 69.09% 80.96% 75.80%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服务等金额 28,579.08 30,157.21 175,506.97 188,875.21

营业成本 80,881.22 87,786.29 545,653.46 594,150.47

占营业成本比例 35.33% 34.35% 32.16% 31.79%

注：交易后为备考合并数据，未考虑少数股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规模扩大，关联交易金额亦将相应增加，但关联交易比例较本次交易前

有所下降。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2019年度、2020年1-3月关联销售占比由交易前的80.96%、72.63%分别下降至

75.80%、69.09%；关联采购占比由交易前的32.16%、35.33%分别下降至31.79%、34.35%。

综上，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丰富客户及供应商资源，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比例，符合《重组办法》中有

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符合《重组办法》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有关规定

（一）标的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9家标的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及生产的产品等情况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情况 产品应用领域及主要配套客户

1 东风马勒

专注于整车热管理系

统的研发、 生产及销

售

汽车空调系统、冷却

系统等

主要应用于整车以及发动机冷却系统、动力

电池冷却系统等领域。主要配套客户包括东

风商用车、陕西重汽、东风本田、北汽福田戴

姆勒、东风延锋、东风康明斯、神龙公司等。

2 上海弗列加

滤清器的研发、生产、

销售

空气滤清器、燃油滤

清器、 机油滤清器、

曲轴箱通风过滤器

等

主要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发电机组、船舶

和铁路机车等领域。上海弗列加的营销网络

覆盖全国主要滤清器市场，主要配套客户包

括东风商用车、康明斯滤清系统（上海）有

限公司、康明斯滤清系统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东风康明斯、十堰市东鑫旺工贸有限

公司、重庆康明斯等。

3 东风汤姆森

整车热管理系统、蒸

汽排放系统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调温器、炭罐、温控

阀等

主要配套客户包括潍 柴动力 、Modine�

Uden�B.V.、东风日产、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

司、摩丁热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Stant�

USA�Corporation、东风康明斯、东风本田、

东风亚普等。

4

东风佛吉亚襄阳

公司

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主要从事产品生产制造，其生产制造的产品通过东风佛吉亚襄

阳公司实现对外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汽车排气控制系统、后处理系统和相关零部件产品，在乘用车及商用

车中广泛应用。 主要配套客户包括武汉佛吉亚通达排气系统有限公司、神龙公司、派格丽

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东风日产、江西五十铃等。

5

东风佛吉亚排

气技术公司

6 东森置业 主要向东风科技合资企业上海伟世通提供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服务业务收入。

7 东风富奥

油泵、 水泵及其相关

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

和销售

机油泵、水泵、电动

水泵等

主要应用于发动机润滑系统、发动机冷却系

统、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冷却系统，主要配

套客户包括东风商用车、东风康明斯、东风

乘用车、广西康明斯、东风轻发、粉末冶金分

公司等。

8 东风辉门

活塞产品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

柴油机钢活塞、柴油

机铝活塞、汽油机铝

活塞、泵类活塞等

主要用于柴油发动机、汽油发动机、工程机

械发动机以及车用空压机等，主要配套客户

包括东风商用车、东风康明斯、神龙公司、十

堰都顺工贸有限公司、十堰市东鑫旺工贸有

限公司、辉门东西（青岛）活塞有限公司、东

风乘用车等。

9 东风库博

汽车密封系统、 燃料

和刹车管路系统、流

体传输管路系统及其

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

和销售

钢管、尼龙管、密封

条、 制动及燃油管

路、冷却管等

主要应用于制动系统管路、密封系统、制动

与燃油管路、发动机冷却系统等。 东风库博

主要配套客户包括东风商用车、 东风汽车、

东风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传动轴工厂等。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情况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零部件集团，除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外，零部件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一级子公司）主要职

能/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零部件集团出资

比例

主要职能/产品情况

1

零部件集团

（本部及分公司）

-

（1）承担对下属子公司的统筹管理职能；

（2）由分公司生产、销售粉末冶金、商用车配气机构总

成等产品

2

东风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

司

100% 车轮、钢板弹簧、空气悬架、传动轴等

3 东风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100% 螺栓、螺母

4

苏州东风精冲工程有限公

司

84.95% 变速箱零部件和精冲件

5

东风博泽汽车系统有限公

司

50.00%

冷却风扇、变速箱电机、玻璃升降器、玻璃升降器电机、门系

统、电动尾门等

6

东风耐世特转向系统（武

汉）有限公司

50.00% 乘用车的电动转向系统

7 东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50.00% 乘用车和商用车精铸件

结合本次交易标的公司、零部件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或产品情况，标的公司与零部件集团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存在业务竞争情况。

（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或产品基本情况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 东风有限持有零部件集团99.90%的股权， 并通过南方实业间接持有零部件集团0.10%的股

权，为零部件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东风有限系东风集团股份与日产中国共同组建设立的大型汽车合资企业。 按业务板块划分， 东风有限及其下属企业

共有七大业务板块，包括：零部件事业单元，由零部件集团负责运营；NISSAN品牌乘用车整车事业单元，由东风汽车有限

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负责运营；启辰品牌乘用车整车事业单元，由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启辰汽车公司负责运营；英

菲尼迪品牌乘用车整车事业单元，由东风英菲尼迪汽车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轻卡及轻客等轻型商用车整车事业单元，由东

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皮卡及越野型SUV等轻型商用车整车事业单元，由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工艺

装备事业单元，由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装备公司负责运营。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包括零部件事业单元在内，上述各业务板块主要企业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除上述七大业务板块外，东风有限下属直接出资企业中，还兼营其他少量业务或未实际开展经营，主要包括：东风有限

下属子公司东风裕隆旧车置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二手车交易等，提供的主要产品为二手车交易、汽车租赁、二手车咨询

培训等服务。此外，东风有限下属子公司常州东风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目前未实际开展业务；东风有限其他下属分公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主要负责对外联络，目前无具体业务。

基于前述情况，标的公司主要从事部分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东风有限及其控制的除零部件集团以外

的其他企业主要从事整车及工艺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兼营少量服务类业务，主要产品为乘用车整车、轻型商用车整

车、工艺装备产品，不存在与标的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 因此，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东风有限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为避免同业竞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零部件集团及

实际控制人东风有限分别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如下：

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零部件集团就避免同业竞争事宜作出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并努力促使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上市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除外）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3.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从事新业务的机会，而该

等业务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时，本公司将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利益为原则，尽最大努

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或

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上市公司有权采取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加以解决。

4.上述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

2、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东风有限就避免同业竞争事宜作出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企业不存在与东风科技及其下属企业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的情况，本次交易亦不会新增与东风科技的同业竞争。

2.�本公司保证在今后将不从事东风科技的主营业务，并将促使本公司所控制的法人及参股的法人不从事与东风科技

的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3.�对于东风科技从事或有权从事的，除上述主营业务以外的业务（以下简称“其他业务” ），如属本公司及本公司所

控制的法人、参股的法人目前尚未从事的，则本公司保证将不就该等其他业务进行参与、开拓或投资，且本公司也将促使本

公司所控制的法人、参股的法人不就该等其他业务进行参与、开拓或投资。

4.�如该等其他业务属于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制的法人、参股的法人目前正在从事的，则本公司将尽力避免就该等其

他业务与东风科技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且本公司亦将促使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参股的企业避免就该等其他业务与东

风科技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

五、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第七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予以补充披露。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标的公司的关联销售主要为与东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多年产品配套过程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共同发

展的稳定配套关系，是互相选择、双方共赢的结果，关联采购主要为采购产品生产所需的部件、原材料等，具备合理性及必

要性；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市场化原则。

2、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丰富客户及供应商资源，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比例，符合《重组办法》中有利

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3、结合主营业务和产品情况，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零部件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东风有限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零部件集团、实际控制人东风有限亦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问题4、预案显示，在本次交易的8家合资标的公司中，部分为与外资的合资公司。《外商投资法》已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公司结构和经营规则应遵循《公司法》的规定。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别列示8家合资

标的公司控制权情况，并说明相关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控制权归属；（2）相关合资标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符合《外商投资

法》要求，明确是否已就《外商投资法》施行后的合资标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与外方股东达成合意或明确安排，说明目前

或未来的调整安排，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3）相关调整是否对相关公司的控制权认定造成重大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

险。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8家合资标的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控制权归属

根据标的公司的合资协议或章程等公司治理文件，8家合资标的公司控制权、相关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控制权归属情况

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零部件集

团持股比

例

最高权

力机构

占有董

事席位

董事会

总人数

零部件集团有权推

荐管理人员

合资方有权推荐

管理人员

控制权归属

1 东风马勒 50% 董事会 3 6

合资双方每隔4年分别轮流推荐1名总经

理和1名副总经理，财务部长由推荐副总

经理的一方推荐

零部件集团、德

国马勒贝洱合

资经营

2

上海弗列

加

50% 董事会 4 8

总经理、第二副总经

理

第一副总经理

零部件集团、康

明斯投资合资

经营

3

东风汤姆

森

50% 董事会 3 6

总经理由零部件集团推荐， 股东双方每

隔4年分别轮流提名1名副总经理和1名

财务总监

零部件集团

4

东风佛吉

亚襄阳公

司

50% 董事会 3 5 总经理、财务副总监

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零部件集团

5

东风佛吉

亚排气技

术公司

50% 董事会 2 5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总经理、财务副总

监

佛吉亚公司

6 东风富奥 30% 股东会 2 5

副总经理、财务副部

长

总经理、财务部长 富奥股份

7 东风辉门 40% 董事会 2 5

执行副总经理、财务

副总监

总经理、财务总监 辉门公司

8 东风库博 30% 董事会 2 5

副总经理、财务副经

理

总经理、财务经理 库博标准

二、相关合资标的公司治理结构符合《外商投资法》相关规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

“《外商投资法》”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 ”同时，按照《外商投资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本法自2020年1月1

日起施行，本法施行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可以继续保留

原企业组织形式等。 ”

8家合资标的公司中，除东风富奥外，其他均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并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设立并运营；截至本

回复报告出具日，相关标的公司尚未按照《外商投资法》进行调整。 根据《外商投资法》，上述合资公司可在2025年12月31

日前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未违反《外商投资法》的相关规定。同时，相关方将积极按照《外商投资法》的规定，在五年

过渡期内对相关标的公司的公司治理架构进行调整。

综上，本次标的公司中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未违反《外商投资法》的相关规定。相关方将积极按照《外商投资法》的规

定，在五年过渡期内对相关标的公司的公司治理架构进行调整。

三、相关调整不会相关标的公司的控制权认定造成重大影响

《外商投资法》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取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外资企业法》，成

为在中国境内进行外商投资的法律基础。

按照《外商投资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等事项将按照《公司法》等规定执行，相关标的公司尚未按照

《外商投资法》进行调整。 目前相关标的公司的控制权结构、股权比例、董事会构成等治理结构系合资双方股东基于互利

共赢的原则，协商沟通，并经合资协议确定。相关方将在目前合作的基础上，在《外商投资法》规定的五年过渡期内，达成共

同合意或安排，不会违反合资协议确定的合作原则，因此不会改变相关公司的控制权认定。

综上，《外商投资法》对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不会对相关标的公司控制权认定造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已在本预案之“重大风险提示” 、“第八章 风险因素”补充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本次交易相关标的公司系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设立并运营，尚未按照《外商投资法》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

调整。 但《外商投资法》规定了五年过渡期，因此，相关标的公司符合《外商投资法》的规定。 相关方将按照《外商投资法》

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对合资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 但若相关方无法对治理结构调整达成一致意见，有可能会对合

资公司的经营、控制权认定等产生不利影响。 ”

五、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重大风险提示” 、“第八章 风险因素”及“第四章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予以补充披露。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外商投资法》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外商投资企业在施行后五年内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相关标的公司尚未就《外商投资法》施行后的治理结构进行调整；相关方将积极按照《外商投资法》的规定，

在五年过渡期内对相关标的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调整。

2、目前相关标的公司的控制权结构、股权比例、董事会构成等治理结构系合资双方股东基于互利共赢的原则，协商沟

通，并经合资协议确定。 零部件集团将在目前与外方股东合作的基础上，在《外商投资法》规定的五年过渡期，与外方股东

达成共同合意或安排，不会违反合资协议确定的合作原则，因此不会改变相关公司的控制权认定。

3、上市公司已对《外商投资法》对标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事项进行了相应风险提示。

问题5、预案显示，标的公司东森置业主要为公司下属企业提供厂房租赁服务，其2019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3.14%，

净利润同比增长19.72%。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东森置业的收入构成情况，并说明东森置业2019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

比增幅较大的具体原因，以及2020年一季度业绩与往年同期的对比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幅度变动及其原因；（2）东森置业

向公司下属企业租赁厂房的主要条款，并说明相关租赁服务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公允性；（3）公司收购东森置业90%股

权的必要性、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东森置业的收入构成情况及变动原因

（一）东森置业的收入构成情况

东森置业主要业务为向上市公司下属合资企业上海伟世通提供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服务。 根据上海伟世通的合资

经营合同约定，东风科技作为上海伟世通的合资股东应当安排东森置业在上海伟世通合资经营期限内向上海伟世通提供

厂房租赁及厂房所在场地的土地使用权。 报告期内， 东森置业的营业收入均来自向上海伟世通提供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租

赁服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租金收入 145.80 435.98 284.70

营业收入合计 145.80 435.98 284.70

（二）东森置业2019年度、2020年一季度收入及净利润增长，主要系租金上调

东森置业2019年度及2020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45.80 93.60 435.98 284.70

净利润 84.30 41.25 193.80 161.88

2019年度、2020年1-3月，东森置业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加较多，主要系东森置业自2019年7月起上调对上海伟世通

的租金。

按照《租赁协议》约定，协议双方可根据市场行情对租金进行调整。 由于市场租金上涨，东森置业与上海伟世通签订

《原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双方同意自2019年7月1日起，将厂房租金由0.78元/天/平方米提高至1.50元/天/平方米，导致

2019年度、2020年一季度收入及净利润增加较多。

二、东森置业向公司下属企业租赁厂房的主要条款、租赁服务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公允性

（一）东森置业向上海伟世通租赁厂房的主要条款

1、原租赁协议主要条款

东森置业与上海伟世通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了《租赁协议》，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甲方/出租方：上海东森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上海伟世通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1）前言

鉴于，乙方是由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同和Visteon� Global� Electronics� Inc.根据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的修订与

重述的合资经营合同（以下合称“合资合同” ）合资经营。

鉴于，根据合资合同，合资双方同意，乙方应与甲方签订一份租赁本租赁协议附件一所具体描述和列载的甲方的全部

厂房（以下简称“厂房” ）和土地（以下简称“士地” ）及其附属装置和设施（以下简称“固定装置” ）（以下统称“场所” ）

的租赁协议。

（2）租期

本租赁协议项下场所的租赁期限（以下简称“租期” ），自场所按第12条交付之日起，至合资合同终止之日或甲、乙双

方书面决定的日期止。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任何一方可以随时终止本协议：

1）合资合同终止；

2）任何一方破产、成为破产程序或其他类似程序的主体或停止营业；

3）本协议第26条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且该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

无论本租赁协议如何规定，乙方有权按其董事会一致决定在租期内随时向甲方提前至少六个月发出书面通知，提前终

止本租赁协议。

如果合资合同的期限延长，租期经双方书面同意可以延长，乙方享有继续租用场所的优先权。

（3）租金

乙方应在租期内向甲方支付本租赁协议规定的租金（以下简称“租金” ），但第一次付款金额应按自甲方向乙方交付

场所之日起有关付款期间内实际使用的天数计算，而最后一次付款金额应按该付款期间乙方实际租用的天数计算。

租期内，乙方按厂房的楼面面积每天每平方米0.78元人民币的费率计收。

乙方应当每三个月支付一次租金，每次支付的租金金额应当为年租的四分之一，且应在每支付期最后一个月的25日或

前，将该期租金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帐户内。 收到乙方支付的租金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正式发票。

双方根据市场行情，每3年对租金调整一次。

2、补充协议的主要条款

东森置业与上海伟世通于2019年7月签订了《原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甲方/出租方：上海东森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上海伟世通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经协议双方友好协商，就上述原协议的租金调整事宜达成一致如下，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1）租赁场地位于中国上海市浦东康桥工业区康桥东路1268号，租赁面积为10,681.04平方米，租期自2014年6月20

日至2028年6月30日。

（2）协议双方同意，对原协议中的租金标准进行调整，经调整后的租金条款应为：按厂房的楼面面积每天每平方米

1.50元人民币的费率计收。

（3）除上述修改以外，原协议的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协议双方应当按照原协议的相关条款履行。

（4）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自2019年7月1日起生效，即自生效日起执行新的租金标准。

（二）租赁服务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公允性

东森置业向上海伟世通租赁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租金主要参考市场行情，经双方协商确定。东森置业出租的房产及土

地位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镇康桥东路，通过58同城网站等公开渠道查询，近期康桥镇附近厂房租赁挂牌标价情况如

下：

厂房概况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月租金

（万元）

折算日租金

（元/平方米）

单层厂房 10,000 48.00 1.60

单层厂房 8,000 48.00 2.00

单层及多层混合 8,000 48.00 2.00

单层及多层混合 6,000 27.00 1.50

多层厂房之底层 6,000 21.60 1.20

单层厂房 5,500 28.05 1.70

单层厂房 5,000 24.00 1.60

混合厂房 5,000 19.50 1.30

单层厂房 5,000 22.50 1.50

单层厂房 5,000 23.25 1.55

多层厂房 5,000 24.00 1.60

多层厂房 5,000 22.50 1.50

单层厂房 4,500 21.60 1.60

单层厂房 4,000 16.80 1.40

平均值 - 28.20 1.58

中位数 - 23.63 1.58

东森置业 10,681.04 48.06 1.50

经公开信息统计，康桥镇附近厂房日租金平均值为1.58元/平方米，东森置业的日租金为1.50元/平方米，与该区域厂房

租赁租金的市场平均水平相近。 考虑到厂房类型及建筑情况的差异、上海伟世通合资经营安排等因素，东森置业租赁服务

定价较为合理。

三、收购东森置业90%股权的必要性、合理性

上海伟世通为东风科技与Visteon� Global� Electronics� Inc设立的合资公司， 根据东风科技与Visteon� Global�

Electronics� Inc签署的相关合资合同，经合资双方同意，东风科技作为上海伟世通的合资股东应当安排东森置业在上海

伟世通合资经营期限内向上海伟世通提供厂房租赁及厂房所在场地的土地使用权。 该项约定的主要目的为增强上海伟世

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保障合资双方股东权益。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持有东森置业10%股权，对东森置业不形成控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东森置业

100%股权，东森置业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作为上海伟世通的合资股东的履约能力，也

更有利于保障上海伟世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更好地为上市公司相关业务发展提供支持，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相关业务资

产的完整性。

综上，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收购东森置业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四、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第四章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六、东森置业”予以补充披露。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报告期内，东森置业营业务收入均来自向上市公司下属合资企业上海伟世通提供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服务业务

收入，2019年度及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主要系因东森置业自2019年7月起上调租金。

2、东森置业与上海伟世通定价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依据，租赁服务定价与市场水平相近，具备商业合理性。

3、根据上海伟世通的合资经营合同约定，上市公司作为上海伟世通的合资股东应当安排东森置业在上海伟世通合资

经营期限内向上海伟世通提供厂房租赁及厂房所在场地的土地使用权；上市公司本次收购东森置业90%股权，有利于提高

上市公司作为上海伟世通的合资股东的履约能力，也更有利于保障上海伟世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更好地为上市公司相关

业务发展提供支持，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相关业务资产的完整性，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问题6、 请公司分项列示标的公司对外担保及资产抵质押情况， 并核实是否存在相关方对标的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形。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对外担保及资产抵质押情况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东风马勒下属合营公司东风派恩因生产经营需要，以其拥有的不动产提供了5,366万元最高额

抵押（抵押权登记证书编号：鄂（2017）十堰市不动产证明第0035365号），向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取得借款。 截至2020

年3月31日，东风派恩尚未结清的借款余额为500万元，借款期限起始时间为2020年2月27日至2020年8月27日（截至本回

复报告出具日，500万元借款已还款完毕）。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材料， 除上述情形外， 截至2020年3月31日，9家标的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及其他资产抵质押情

况。

二、相关方与标的公司资金拆借及票据拆分情况

（一）标的公司向关联方资金拆出及收回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关联方拆出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方 期间

期初 资金 期末 截至本回复

报告出具日

是否收回

余额 拆出 收回 余额

东森置业 上海伟世通

2018年度 3,000.00 - 3,000.00 -

是

2019年度 - - - -

2020年1-3

月

- - - -

东风佛吉亚

排气技术公

司

佛吉亚中国

及其子公司

2018年度 - - - -

是

2019年度 - - - -

2020年1-3

月

- 2,008.21 - 2,008.21

东风马勒 零部件集团

2018年度 - 23,500.00 15,000.00 8,500.00

是

2019年度 8,500.00 39,150.00 42,650.00 5,000.00

2020年1-3

月

5,000.00 11,500.00 16,500.00 -

东风汤姆森 零部件集团

2018年度 - 4,200.00 4,200.00 -

是

2019年度 - 15,430.00 14,030.00 1,400.00

2020年1-3

月

1,400.00 - 1,400.00 -

东风佛吉亚

襄阳公司

零部件集团

2018年度 - - - -

是

2019年度 - 740 240 500

2020年1-3

月

500 - 500 -

1、东森置业

上海伟世通为东风科技之联营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上海伟世通为扩大生产，存在贷款需

求。 为有效运用自有资金、提高资金收益率，东森置业委托中国银行上海南汇支行向上海伟世通发放委托贷款，贷款期限

一年，贷款利率参考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60%。报告期内，上述资金拆出共发生利息收入185.88万元。截至2018年末，

相关本金利息已全额收回。 同时，为进一步保障东森置业资金独立性、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东森置业出具承诺函：

“截至2018年10月31日，本公司已收回上述委托贷款相关本金及利息，且后续不再发生上述委托贷款等相关行为。 截

至本承诺函出具日， 本公司不存在相关资金被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况。 本公司承诺后续不再通过中国银行上海南汇

支行向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会以其他方式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股东及其关联方使用、通过银行

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或其他可能涉及影响本公司资金独立性的安排。 ”

2、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

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为提高日常运营周转所需资金支取的便利性及资金收益， 参与佛吉亚中国的多边企业资金

集中管理项目，以委托贷款形式将富余资金存放于佛吉亚中国及其子公司。 根据委托贷款协议，东风佛吉亚委托贷款的利

率为3.00%，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且资金支取灵活，具有较高的便利性及较好的收益。截至2020年3月31日，东风佛

吉亚排气技术公司向佛吉亚中国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资金拆借方 金额（万元）

佛吉亚（即墨）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866.79

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26.79

佛吉亚（上海）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129.73

佛吉亚（海宁）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87.67

佛吉亚（沈阳）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78.26

佛吉亚排气控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61.51

佛吉亚（武汉）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57.45

佛吉亚歌乐电子（丰城）有限公司 0.01

合计 2,008.21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已全额收回相关本金，尚有小额利息待银行清算后收回。同时，为进

一步保障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资金独立性、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出具承诺函：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已收回上述委托贷款，不存在相关资金被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况。 本公司承诺

后续不再参与上述资金集中管理安排，不再向上述委托贷款协议项下所涉的银行关联账户注入资金，也不会以其他方式有

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股东及其关联方使用、 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或其他可能涉及

影响本公司资金独立性的安排。 ”

3、东风马勒、东风汤姆森、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

为了提高日常运营周转所需资金支取的便利性及资金收益，东风马勒、东风汤姆森、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委托东风汽

车财务公司以发放委托贷款的形式将资金存放于零部件集团。 根据签订的相关合同， 相关标的公司委托东风汽车财务公

司向零部件集团发放委托贷款，以合同约定的年利率计算利息收入，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年利率为3.00%，高于同期银行活

期存款利率。 截至2020年3月31日，相关本金利息已全额收回。

同时，为进一步保障资金独立性、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东风马勒、东风汤姆森、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出具承诺函：“截至

2020年3月31日，本公司已收回上述委托贷款相关本金及利息，且后续不再发生上述委托贷款等相关行为。 截至本承诺函

出具日， 本公司不存在相关资金被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况。 本公司承诺后续不再通过东风汽车财务公司向股东及其

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会以其他方式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股东及其关联方使用、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

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或其他可能涉及影响本公司资金独立性的安排。 ”

标的公司对报告期内发生的上述关联方资金拆借均严格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签订了关联方资金拆借相关协议，依据

协议按时计提和收取资金利息；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标的公司已收回向关联方拆出的资金。

（二）标的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票据拆分的情况

因业务开展需要，东风汤姆森、东风马勒、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东风辉门报告期内存在与股东零部件集团进行票据拆

分的情形，即标的公司将客户支付的大面额票据交给零部件集团，零部件集团通过在银行设立的票据池管理系统将大面额

票据拆分成小面额票据后等额交给标的公司，以便于标的公司进行相关采购款项的结算。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与零部件集团进行票据拆分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期间 期初余额 票据拆出 票据收回 期末余额

东风马勒

2018年度 60.38 55,654.80 55,715.18 -

2019年度 - 43,808.25 43,808.25 -

2020年1-3月 - 6,947.40 6,947.40 -

东风汤姆森

2018年度 - 1,878.11 1,878.11 -

2019年度 - 2,335.55 2,335.55 -

2020年1-3月 - - - -

东风佛吉亚襄阳

公司

2018年度 - - - -

2019年度 - 1,630.50 1,630.50 -

2020年1-3月 - 335.97 335.97 -

东风辉门

2018年度 - - - -

2019年度 - 1,208.81 1,208.81 -

2020年1-3月 - 2,110.00 2,110.00 -

由于相关标的公司日常采购、销售主要使用票据进行结算。 标的公司给主机厂的供货量较大，产品销售收到票据票面

金额较大，而供应商采购较为分散、需支付票据的票面金额较小，因此无法直接将产品销售收到的票据向供应商支付。为维

持标的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款项收付，标的公司持有的大额票据可选择进行贴现或票据拆分。票据贴现利率约5%，票据

拆分成本为票面金额的万分之五至万分之十五，两者相较而言，票据拆分成本较低，因此零部件集团下属子公司多采用票

据拆分形式，将收到的大额票据拆分为小面额票据，以便于支付供应商采购款项。

零部件集团总部资产规模大，授信额度高，开展票据池业务具有一定规模优势。 零部件集团与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建立

了票据池，为零部件集团下属单位票据拆分提供便利。为提高标的公司的资金独立性、减少票据拆分形成的关联交易，后续

标的公司将自行进行拆票。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材料，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三）零部件集团相关承诺

对标的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零部件集团已出具承诺：

“1.�本公司为相关标的公司提供的委托存款及/或委托贷款、票据拆分等资金周转业务系基于相关标的公司日常经营

需要，不存在损害相关标的公司合法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占用相关标的公司的资金、资产的情形；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上述资金周转业务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其他通过非经营性业务

往来占用标的公司资金的情形；

3.�为了进一步保障相关标的公司的资金独立性，本公司作为标的公司股东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再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接收标的公司的委托存款，促使标的公司自行开展拆票业务；亦不会有偿或无偿地拆入标的

公司的资金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占用标的公司的资金；本公司将促使标的公司规范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4.�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本次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东风科技以及其下属公司的资金、资

产。 ”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截至2020年3月31日，东风马勒下属合营公司东风派恩因生产经营需要，以其拥有的不动产提供了抵押，并向东风

汽车财务有限公司取得借款；除上述情况外，截至2020年3月31日，本次收购的9家标的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及其他资产抵

质押情况。

2、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与关联方资金拆借及票据拆分情况。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相关方已对相关行为进行规

范。

特此公告。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4日

（上接B082版）


